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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客之争和近代州县级财政运转与调适





第一章　近代浙江土客之争和土地问题概况

同治三年(1864)，浙江全境克复。自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进攻湖州与

杭州算起，杭嘉湖地区已经历了5年的战乱。田土一片荒芜，人口损失严重。

同治二年(1863)，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奏陈浙江情形，“人物雕耗，田土荒芜，

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①，浙西更是“屡经劫夺，闾左生意俱穷，难民之窜身

荒谷者，面无人色，坐视其转侧沟壑无以活之”②。浙西三府地方志记载战后存

留人口数量仅为战前人口的20%—30%。杭州府临安县乾隆年间已有丁口六

万余人③，“同治初年兵燹之余……仅存丁口八九千人”④，海宁县“被烧房屋十

之七，沿乡数里尽伤残，被掳千余，死难被杀万余”，以至于“鱼池积尸，两岸皆

平”⑤。嘉兴府嘉兴县“户口流亡，田亩荒秽，东南各乡庄尤甚”⑥。湖州府长兴

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⑦，安吉县“往时户

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⑧，德清县“县人生还者不

过十之二三”⑨。

曹树基依据嘉兴、杭州、湖州三府府志记载的户口数字估计，嘉兴府“战后

人口仅及战前人口的34.3%”，杭嘉湖三府人口损失744.4万人，人口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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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
左宗棠:《致李黼堂》，《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39页。
乾隆《临安县志》卷二《户口》。
宣统《临安县志》卷二《户口》。
冯氏:《花溪日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677页。
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田赋下·土客交涉》。
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序》。
同治《安吉县志》卷十八《杂记》。
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十一《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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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75.3%。① 王天奖估计嘉兴荒地在土地总数中的比重“平湖、海宁两县约

占70%;嘉兴、秀水、桐乡等县约占50%;嘉善、石门约占45%”②。

太平天国战争波及浙江全境，对浙江尤其是浙西区域影响重大，这也导致

大量来自两湖、河南、安徽等地的外省客民进入浙江，来自浙南温州、台州、绍

兴的本省客民来到浙西的湖州、嘉兴和杭州区域。近代浙江移民最主要的流

入地是浙西，土著和客民矛盾最集中的也是浙西。也正因为如此，近代浙江土

客之争及土地问题实际上以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浙西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随

着时间推移，土著和客民冲突频发。

第一节　土客问题的学术界研究动态

对太平天国后浙江地区的土客冲突研究，早期学界讨论自觉地采用阶级

斗争的观点，将土客关系视作客民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土著代表的地主阶级之

间的斗争，注重分析客民进入战后地区，对当地土地关系有何影响。争论的焦

点在于进入苏浙皖一带垦荒的客民的阶级性质属于自耕农还是佃农。茅家琦

的《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③讨论客民的租佃性质，认为招

垦的客民主要是佃农。王兴福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的土地关系》④认为招

垦政策下进入浙江的客民为自耕农性质。李文治的《论清代后期江浙皖三省

原太平天国占领区土地关系的变化》⑤中对太平天国战后浙江省的地权分配问

题进行研究，提出土客矛盾主要围绕土地问题发生，垦民剧烈的反夺地运动和

州县官府变通后的招垦政策，使地权分配发生变化。随着讨论进展，对客民本

身的研究逐渐细化。王天奖的《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⑥首次具体论述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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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
期，第33-44页。

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68-72页。
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新建设(哲学社会科学)》1961年第12

期，第49-56页。
王兴福:《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的土地关系》，《史学月刊》1965年第6期，第9-16页。
李文治:《论清代后期江浙皖三省原太平天国占领区土地关系的变化》，《历史研究》1981年第6

期，第81-96页。
王天奖:《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224-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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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国战后进入垦荒的客民，文章分析战后向原太平天国辖区移入客民的五

种来源，以地方志材料描绘浙江接纳客民的情况。他之后发表的《太平天国革

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①认为土客争斗是一场土著地主与客垦农民争夺土

地的斗争，并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关系变化对战后浙江土地争夺的影响，

提出战后垦荒政策维护旧地权关系以恢复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并着力于增

加清政府财政收入。

20世纪90年代后的移民史研究，开始关注太平天国战后向江南的移民中

的人口问题。行龙的《论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②估计

太平天国战乱前后浙江等地区的人口变化，探讨太平天国后客民的移入浪潮

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的影响，认为客民结帮与土民争夺是农民与

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客民移入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使社

会秩序趋于混乱。葛剑雄等编写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③专辟一章介绍太

平天国战后的移民，其中浙江部分叙述了嘉兴府移民垦荒的情况，分析土客争

斗，并根据地方志与其他邻近府县进行比较，对战后嘉兴府客民的人数和比例

做简单估计。在此基础上，曹树基、李玉尚的《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

响》④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和战争后的人口增长做更为详细的估计，

对移民数量也略有提及。

客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在最初研究选取的经济与

政治视角之后，学界也尝试从法律、文化、社会组织等诸多角度切入江南地区

的客民研究。池子华以文化学视角考察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客冲突，文章提出，

土客冲突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移民是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体。土

客两种异文化在语言隔阂、风俗习惯与乡土民情不同、客民生活方式原始、土

著对游移不定的客民产生不信任感、客民易受剥削、流民群体成分复杂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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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68-72页。
行龙:《论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

29-45页。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

期，第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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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复杂的原因下产生矛盾，并经过隔阂、抗拒、渗透、冲突，逐渐达到融合。① 同

样从文化视角出发的有张福运的《意识共同体与土客冲突———晚清团湖案再

诠释》②，文章提出“意识共同体”这一解释框架，推论土客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

文化上的差异，其实质是两种基于差异性地域文化的意识共同体的冲突。张

佩国则以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了客民进入村落社区

的村籍问题，阐释太平天国后浙江地区土客争夺土地所有权冲突的原因为村

籍制度这一游戏规则的缺失，即缺乏稳定的聚落形态下形成的村落意识共同

体和客民有永久居留意向并认同入村资格限制规则。村籍观念的逻辑是封闭

的族群关系网络背后隐含着村民对本村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③ 杨鸿雁梳

理清政府调处客民问题的政策，即准予客民异地入籍、给予垦荒客民农贷支

持、给予垦荒客民税收优待、将所垦土地授予客民四项措施。④ 吴善中在对长

江中下游、运河流域会党的研究中涉及客民问题，认为大批客民迁入使哥老会

等秘密会党蔓延至浙江地区，太平天国战败后的散兵游勇、江淮地区的盐枭势

力也促成了会党的壮大。⑤

近年来对太平天国战后的客民研究，主要关注于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

三省交界的江苏江宁府、江苏镇江府、江苏常州府、浙江湖州府、安徽广德直隶

州、安徽宁国府这几个地区。冯贤亮的《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

从人与环境生态的角度，强调外来棚民的大增及其无节制的租垦活动，很快导

致了山丘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从而使生态条件并不稳定的湖州乡村

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土客冲突。他对整个清代湖州府的土客冲突

状况作了大致描述，并梳理出光绪《嘉兴县志》所载两条光绪九年嘉兴府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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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近代江南地区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0年第1期，第2-6页。
张福运:《意识共同体与土客冲突———晚清团湖案再诠释》，《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第104

-112页。
张佩国:《近代江南地区的村籍与地权》，《文史哲》2002年第3期，第145-151页。
杨鸿雁:《略论清朝客民的法律调控措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93

-99页。
吴善中:《客民·游勇·盐枭———近世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会党崛起背景新探》，《扬州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2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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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的史料。① 葛庆华的专著《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

1911)》②研究太平天国战争中及战争后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的迁入与迁出状

况，在战后人口迁入方面，分析客民的迁移过程、地理分布、影响分布因素、来

源、数量、入籍和发展，探讨客民对经济变迁、文化景观、区域社会的影响。在

土客冲突方面，以皖南教案为具体研究对象，提出皖南教案实际为教会偏袒湖

北客民而爆发的一场土客冲突，并非真正的反洋教斗争。在之后的《近代江南

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③与《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

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④两篇论文中，葛庆华分别对太平天国战后河南、两湖地

区向浙江湖州府等地移民的迁移过程、地域分布、影响作用三方面做介绍与分

析。柳岳武利用《塔景亭判牍》这一江苏省句容县的县官审判材料研究江南地

区的土客冲突与融合。⑤ 文章分析太平天国后客民南迁入句容县的主要原因，

研究当地客民的主要构成和生活状况，列举土客冲突与融合的案例，指出句容

土客冲突主要体现在争夺水土资源、风俗习惯或乡土观念差异、政府和当地社

会行为失当三个方面。

以往的学术研究对太平天国后进入浙西地区的客民问题已在宏观层面

上有一定探讨，对客民的阶级性质、人口数量、来源分布、社会影响等方面均

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浙江地区土客关系问题的个案研究与探讨，主要

集中于浙江湖州府地区，忽视同样接纳大量移民的嘉兴府等浙西地区的客

民问题研究，少有全局性的关注。本书的立足点有二:一是厘清浙江近代以

来客民迁徙与土客冲突史实，勾勒客民的来源、清廷从招垦到查荒的政策转

变、土客冲突的不同类型等等;二是揭示土客冲突的背后缘由。在多起土客

冲突事件中，基层地方官员不惜得罪土著，而对于没有根基的客民多有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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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冯贤亮:《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第47-56页。
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

期，第102-106页。
葛庆华:《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4期，第97-102页。
柳岳武:《清末明初江南地区土客冲突与融合———以江苏句容县为主要研究对象》，《史林》

2012年第2期，第128-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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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这令人疑惑的举措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考虑，蕴藏着丰富的历史

信息。

第二节　蠲赋与招垦:清政府的恢复之道

一、蠲免

自咸丰十一年(1861)浙西被太平天国控制后，至同治四年(1865)的5年

时间里，杭嘉湖三府的税赋无从收取，逐年均获得清政府的蠲免。咸丰十一年

十二月上谕“所有江苏、安徽、浙江失陷郡县明年钱粮漕米著一概蠲免，以纾民

力”，而失陷郡县的范围，据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当年陈请，“除定海厅、石浦厅

及龙泉、泰顺、庆元三县未被贼扰外，其现已肃清地方，有城池窜陷未久旋即收

复，乡村间有未被扰者;有城垣幸存，而乡村受害转甚者，本年钱粮均应在恩旨

蠲免之列”①。同时，左宗棠请求“俯准将咸丰十一年份被扰各县应完钱粮实欠

在民者分别征蠲”，获准照办，浙西三府同时免除咸丰十一年(1861)与同治元

年(1862)两年的税赋。

同治二年(1863)六月上谕“着左宗棠通饬杭、嘉、湖三属，将实在应征漕粮

税则详细确查，各按重轻，分成量减，奏明办理”②，左宗棠回奏“现在杭、嘉、湖

三府均未克复，户口半多流亡，征册亦俱毁失，势难核实勾稽”③，税赋无从收

取，上谕“浙江被陷地方，同治元年分钱漕既已有旨豁免，即著将同治二年分钱

漕一体豁免”④。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再以浙西州县“均系上年秋冬及本年春间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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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左宗棠:《遵旨豁免浙江钱粮敬陈办理情形》，《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

78页。
同治二年六月上谕，载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十三《蠲恤一》。
左宗棠:《复陈杭嘉湖三属减漕情形并温郡减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

版，第77页。
《谕蠲免浙省钱漕，于原降谕旨二年上添注同治二字》，《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

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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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被扰最深，同治三年钱粮，应援照二年成案，请旨蠲免”①。是年上谕:“加

恩著照所请，所有被扰最深之富阳、新城、於潜、昌化、临安、余杭、海宁、仁和、

钱塘、嘉兴、秀水、嘉善、海盐、石门、平湖、桐乡、德清、武康、孝丰等州县，应征

同治三年钱粮，著援照二年成案，均予蠲免。”②上述蠲免钱粮的州县，即为杭州

府所辖的8县1州，嘉兴府下的7县，以及湖州府下的3县。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在浙江境内接近结束，筹划兵灾善后成为重心。在浙

江省蠲免田赋之余，削减漕粮一事也提上议程。明清两代江南重赋问题由来

已久，太平天国兵燹之后，减赋之议再起。同治二年(1863)，江苏督抚曾国藩、

李鸿章率先提起减赋奏议。③ 上谕同意核减苏州、松江、太仓三府粮额，又“饬

左宗棠确查税则重轻，分成酌减”④。此时浙江尚处于战乱之中，清查无从谈

起。至同治三年(1864)八月杭嘉湖战事平息，浙江设立清赋局，先于江苏举办

削减漕粮。当时减赋有统减与分减之争，统减即杭嘉湖各州县田赋均按统一

比例核减，以图简便，而分减则是依照原有额度轻重分别量减。当年十月，左

宗棠呈奏浙江省减赋事宜，其中“减正赋”方案:“先去浮额之甚，以除轻重不均

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⑤，分每亩征米上则一斗一升以上、中则

六升至一斗一升、下则六升以下三个等级，分别制定减米数额。而杭嘉湖总体

减赋额度则仿照江苏，削减三分之一。户部以杭嘉湖漕额不及苏松太之多，应

照江苏省统减米数，即“按原额于三十分中减去八分”⑥，获上谕准许。

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继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与左宗棠共同上奏，将上则

与中则再各细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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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请分别征蠲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7年版，第421页。
《谕准左宗棠所奏蠲免浙江省新复郡县同治三年钱粮》，《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7年版，第422页。
关于同治减赋，参见倪玉平:《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

期，第18-23页;周健:《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59页。
《廷寄江苏苏松常镇太浙省杭嘉湖诸府州县饬酌减漕粮额赋以苏民困》，《曾国藩全集·奏稿

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21页。
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

564页。
《户部奏折》，《桐乡县志》卷二十三《蠲恤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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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于上、中、下三则之中再分五等:如上则之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酌

减十分中之三分;上则之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酌减十分中之二分五厘;

中则之九升至一斗，酌减十分中之二分;中则之六升至八升，酌减十分中

之一分五厘;六升以下，则统减十分中之一分。均按整数核减，畸零细数

不再琐扣，通筹合算。①

按此等级规则，浙江省将杭嘉湖三府22个州县，其中田、地、山、荡各类土

地分别核算减赋数额，呈送清单。由此，杭嘉湖三府原有额征漕粮1147300余

石，除嘉兴、湖州两府输送至内务府供皇室、京官享用的白粮，及用于南方驻军

军饷的南米不减外，其余1000400余石漕额按8/30比例减除266765石。因

嘉兴、湖州二府所征南米、白粮数额远大于杭州府，所减漕额也更多。杭州府

减米25753石，约占原漕额(178189石)的16%;嘉兴府减米145416石，约占

原漕额(587475石)的25%;湖州府减米95613石，约占原漕额(380014石)

的25%。②

虽获减免，马新贻奏报浙西仍然无法征收赋税:

俯准援照安徽成案，将被害最深之临(安)、(於)潜、新(城)、昌(化)、

武(康)、安(吉)、孝(丰)七县应征同治四、五两年钱漕银米全行蠲免;其余

被扰稍次，田地未尽开垦州县亦难照额征收，请将仁和、钱塘、富阳、余杭

四县应征本年钱粮，缓俟秋成酌定成数启征;海宁、嘉兴、秀水、嘉善、海

盐、平湖、石门、桐乡、乌程、归安、长兴、德清十二州县应征本年钱粮，缓俟

麦熟蚕毕，查明荒熟，酌定成数，分别征蠲，以纾民力，届时再行具奏。③

上谕:“该府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

廷轸念民依之至意，余著照所议办理。”④浙西三府同治四年(1865)的赋税也就

此蠲免或缓征，杭州、湖州两府所辖的7县还蠲免了同治五年(1866)的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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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杭嘉湖应征漕粮酌定应减分数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

版，第42页。
戴槃:《杭嘉湖漕粮分成量减记》，载氏著《杭嘉湖三府减漕记略》，同治六年重刊本，第6页。
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杭嘉湖三府属应征钱粮分别蠲缓折》，文海出版社1975

年版，第55页。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同治四年)》第十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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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垦

蠲免是养民之道，也是无奈之举，恢复缺失人口，重新开垦荒地才是长久

之计。杭、嘉、湖三府征粮以嘉、湖为重，嘉兴、秀水、嘉善又为嘉兴府征粮最重

地区，桐乡等县次之，亦为重赋之地。一方面，迫于战乱后生产压力，嘉兴府减

漕三成，减额八万六千余石①;另一方面，清代财政在经过镇压太平天国消耗后

走向枯竭，镇压太平天国所需军饷消耗巨大，户部积储的库银基本耗尽，用于

临时筹款的捐输收入甚微。清廷对开垦因战乱抛荒的荒田，以此增加田赋收

入的需求异常紧迫。早在同治二年(1863)浙江战乱尚未结束时，左宗棠就已

开始提议“筹采买豆谷种子，购办耕牛，召集邻省农民来浙耕垦，冀将来或有生

聚之望”②，以招垦扩充获批“召集流亡，给资耕种，具见该抚能体朝廷德意，惠

我烝黎”③，但战乱未结束，对抗太平军为当务之急，国家对战后安抚措施无暇

顾及，未有国家层面的招垦措施。

浙江战乱结束之后，左宗棠赴福州追击李世贤残部，马新贻接任浙江巡

抚。面对战后浙江情形，马新贻上书六条应办事宜，在他认为浙江急切需要兴

办的事务中，筹办开垦即为其中一条。他提出应招募因战乱逃亡的本籍流民，

以及邻近的农民，提供种子，并建议将移民和垦熟田地数量纳入州县官员考核

的范畴:

浙中田地向多膏腴，而浙西为最，自遭兵燹以来大半皆成荒土。推求

其故，总缘人民流亡，十室九空所致。夫小民虽愚，谋生则智。其有籍而

不归，有田而不耕者，岂其本心哉? 亦力有所不逮故耳。为今之计，必须

酌借工本，以资兴作。拟饬各州县设法招辑，毋论本籍、流民及邻境庄农，

有愿耕作者，均准认地栽种。或籽种、农具一时力难措办，由司库另筹款

项，发交地方官酌量借给，秋收后归还，不取其利。其如何招辑，及成熟后

如何征纳之处，均责成地方官因地制宜，禀由臣酌核饬遵。嗣后即以招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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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新贻:《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卷一《减漕事宜》，同治六年刻本。
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5页。
《谕左宗棠照所拟军事部署办理，并饬杨坊等措款购米运浙办赈》，《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

麓书社1987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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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寡，田地之荒熟，以定州县考成。庶于拯民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劝

惩并施，宽以岁月，则田土可无荒芜，人民可期复业矣。①

只是他提出的仅仅为框架下的指导意见，未明确提出召集移民措施、征收

田赋办法，上谕批复与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和衷商榷，次第兴办”②，也未有具体

招垦措施。

在同治四年(1865)马新贻筹办开垦时，浙西仍处于连年免除钱粮的时期。

因而马新贻在办理浙西战后事务时并不考虑钱粮征收，而将征收问题留待州

县官员制定并申报。

浙江蠲免田赋钱粮的时间持续到同治五年(1866)，当年太平天国战乱全

部结束。此时，清廷关注的重点由收复太平天国占领区转移至战后地区重建，

命令各省督抚根据当地情形制定招垦章程，上谕各督抚“皆分别土、客，部署开

荒”，并下令按照荒熟田地的比例确定下属州县官员的考核。③ 谕令之下，浙江

巡抚马新贻呈奏《浙省垦荒章程》八条:清荒产、广招徕、定租赋、发牛种、修水

利、定劝惩、慎稽查、筹经费。④

马新贻的垦荒设计与其到任之初所呈《缕陈浙省应办事宜六条折》一脉相

承，首先清理荒产籍册，招徕耕农，打开垦荒先局;其次发给耕牛、种子，制定荒

田征收田租、赋税规定，修缮水利，保障垦荒所需;最后制定官员垦荒奖励与惩

罚机制，管理前来垦荒的客民，筹措相关经费，以之决定地方官的考成。战乱

之后，征收钱粮所用仓库、册案多被毁坏。马新贻于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到

任浙江巡抚后，清理簿册，核算荒产即为当务之急。同治四年(1865)三月，上

任不过数月的马新贻奏报钱粮积欠混乱，甚至有一县之中数任官员未经交代

结算，责成现任官员统一核算接收，造册报告。⑤ 浙江州县当年汇报的清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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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缕陈浙省应办事宜六条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马端敏公(新贻)年谱》，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76页。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一》:“著各该督抚因地制宜，妥议章程，广为招垦，按荒熟之成数定

属员之举劾，务使实力奉行，以拯民困而尽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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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各属交代酌拟设局调省勒限清结折》，文海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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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近代浙江土客之争和土地问题概况

果令马新贻很不满意，其中多存在不实不尽之处。同治五年(1866)四月，马新

贻颁发《比较荒熟册式》，要求州县填报土地赋税原额规定各类田地亩数、上年

垦种田地亩数与本年新垦田地亩数。上年垦种数与原额田地的差额即为荒产

亩数;本年新垦与上年垦种亩数比较，即可得知州县垦荒成效。此外州县田亩

分东、西、南、北四部分，分别呈报，以便于抽查勘验。

对于之前未有具体规章的荒田租赋，同治五年(1866)呈奏的《浙省垦荒章

程》以大量篇幅详细规划。

由于荒芜田地的垦复较为困难，需要消耗大量劳力工本，且荒田产量小于

熟田，垦荒客民在租佃荒地辛苦垦种并交纳租佃后所得无多，章程中遂有定租

赋一条，对开垦荒地给予减免租赋的补偿。马新贻认为各州县普遍仅以土地

荒熟，而不以荒地是否有主来判断征蠲，以至于常常在荒田产业归属上产生纠

纷。招佃垦荒应按荒田有主和无主情况分别具体办理。有主田地责成业主招

佃农垦种，如果有人承佃，那么业主有田租收入后即应输送田赋，若田主以免

租一年来补偿开垦荒田工本的，可申请蠲免本年或二年粮赋，“有租者有赋，无

租者无赋”，促进荒田开垦。无主田地即收为公产，责成州县地方官员查明确

切地点亩分并招人垦种，发给准垦印单为垦种凭证，免租二年，之后征收粮赋，

粮串内须注明“认垦”字样，即垦荒之人并不获得土地产权。若有人认领无主

田地，查明后认领业主需补偿垦荒佃农所费工本，或转作有主土地佃垦。若土

地多年后仍无人认领，准许垦荒者转作自己产业，报税过户。若田地业主绝

户，承垦者还需承担照料遗存坟墓的责任。原文规定如下:

查荒芜田、地、山、荡、塘等项，现在所在皆有，其间无主荒废者固多，

而有主坐误者亦正不少。此时若不设法招垦，明定章程，在久荒之产，业

主因招佃稍难，且恐收租，即应纳粮，未免因循坐误;在佃户，因垦熟不易，

且既费工本，又需佃租，余润无多，亦未免迟疑观望;在各州县，则无论有

主无主，惟视地土之荒熟以分征蠲，而于恤农劝垦之道，不知耐心讲求，坐

视业荒赋悬，公私两受其病。但开荒不外劝垦，劝垦不外恤农。恤农不得

其法，则未垦者怀疑生畏，瞻顾不前;已垦者构讼酿争，弊累百出。

臣与各司道周咨博访，再四筹酌，招佃垦荒一事，须以有主无主为断，

不宜一律办理，庶可上下交益，行之无碍。应令将荒废之产，其有主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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